[bookmark: _GoBack]表5：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先进个人申请表
（申报类别：院系学生心康工作辅导员（教师）类）
	申报单位
	
	联系人及电话：

	申报人姓名
	
	性 别
	
	工作部门
	

	在院系从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间
	
	职务、职称
	

	申请人在本年度内在院（系）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主要业绩（可续页。另附支撑材料扫描件）
	填报内容主要包括：1、负责院系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2年或以上，具备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，热心服务学生，工作效果好，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认可的教师，没有被投诉（虚假的或者无事实依据的投诉不予认定为投诉）。2、统筹院系日常心康工作，参与院系学生心理咨询工作，完成院系学生预约的心理咨询工作，参与院系学生心理危机个案的干预处置，工作效果比较好。3、在日常工作中，通过谈心谈话等方式，及时识别可能存在心理危机的学生并及时上报（有详细的工作记录，可以隐去学生姓名等需要保密的内容）。4、每年组织、参加院系学生心康活动次数不少于4次，或指导学生参加“5·25”活动的人次不少于2人次。5、积极参加高心委等组织的专业培训或督导活动，每年不少于1次。6、积极开展相关科研工作，有校级或以上课题立项，或发表论文，或出版专著，或参与撰写（审核）院系心康教育活动推文、纪要等每年不少于2次。7、已经完成注册登记。



	学校学生心康工作所属
单位意见
	
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

	常务委员会评审意见
	

高心委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



